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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一：

不制定危废管理计划，最
高罚100万元

新固废法第 78 条规定，产生危险
废物的单位，首先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其次，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
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减少
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
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
置措施。

如果没有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就要按
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对产生危废的单
位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 10 万~100 万元的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
闭。

红线二：

不建立危废管理台账，最
高罚100万元

新固废法第 78 条规定，产生危废
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
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如 果 没 有 建 立 危 险 废 物 管 理 台
账并如实记录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
第 112 条 第（二）项 对 产 生 危 废 的 单
位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 令 改 正 ，处 10 万~100 万 元 的 罚 款 ，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情 节 严 重 的 ，报 经 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
业或者关闭。

红线三：

将危废提供或委托给无
证者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
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新固废法第 80 条规定，产生危废
的单位，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
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
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如 果 将 危 废 提 供 或 者 委 托 给 无
许 可 证 的 单 位 或 者 其 他 生 产 经 营 者
从事经营活动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
第 112 条 第（四）项 进 行 处 罚 ，即 由 生
态 环 境 主 管 部 门 对 产 生 危 废 的 单 位
处以所需处置费用 3 倍~5 倍的罚款，
所 需 处 置 费 用 不 足 20 万 元 的 ，按 20
万元计算。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尚不构成
犯罪的，还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20 条的
规定，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 人 员 处 10~15 日 的 拘 留 ；情 节 较 轻
的，处 5~10日的拘留。

无 危 险 废 物 许 可 证 从 事 收 集 、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
污染环境的，根据“两高”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 6 条的规定，按照

《刑法》第 338 条“污染环境罪”定罪处
罚；同时构成《刑法》第 225 条“非法经
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许可证，向其
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根据“两
高”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
7条的规定，以共同犯罪论处。

红线四：

擅自倾倒或堆放危废后
果特别严重的，最高刑期7年

新固废法第 79 条规定，产生危废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
保护标准要求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

如果擅自倾倒、堆放危废的，就要
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第（三）项进行
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产生危
废的单位处以所需处置费用 3 倍~5 倍
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20 万元的，
按 20万元计算。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尚不构成
犯罪的，还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20 条的
规定，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 人 员 处 10~15 日 的 拘 留 ；情 节 较 轻
的，处 5~10日的拘留。

非法排放、倾倒危险废物达到三吨
（含三吨）以上的，则已经构成犯罪，按
照《刑法》第 338 条“污染环境罪”定罪
处罚，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 3~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特别要注意的是，根据“两高”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通过暗管、渗
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倾倒、处置危废的，或者二年内
曾因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废受过两次
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再犯的，都被认定为

“严重污染环境”，即要按照《刑法》第 338
条“污染环境罪”定罪，处 3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
别严重的，处3~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红线五：

未按规定填写转移联单
最高罚100万元，擅自转移危
废要行政拘留

新固废法第 82 条规定，转移危险
废物，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
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如
果是跨省转移危废的，要向危废移出地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移出地省级
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商经接受地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
转移该危险废物，并将批准信息通报相
关 省 级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和 交 通 运 输 部
门。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
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
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将按照新固废法
第 112 条第（五）项进行处罚，即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100
万元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
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还要
按照新固废法第 120条的规定，由公安机
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10~15日
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10日的拘留。

红线六：

运输危废需遵守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规定

新固废法第 83 条规定，运输危险
废物，首先要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的规定，并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
措施。其次，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
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

运输危险废物要遵守的国家有关
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即《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2019年第29号），这个办法是交通运
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
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6部
委，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联合发布，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明确的在转移和运输环节实行豁免
管理的危险废物，不适用该办法，由生态
环境等主管部门依据职责管理。

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
危险废物的，将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 条
第（十一）项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对产生危废的单位处以所需处
置费用 3 倍~5 倍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
不足 20万元的，按 20万元计算。

如果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
工具上载运的，将按照新固废法第 112条
第（八）项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10万~100万元的罚款，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红线七：

不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
和应急预案，最高罚100万元

新固废法第 85 条规定，产生危险
废物的单位，要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
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如果没有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
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就要按照新固
废法第 112 条第（十二）项进行处罚，即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100 万元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红线八：

污染担责，造成重特大污
染环境事故，负责人年收入
50%要交罚款了

本次修订的新固废法在第 5 条明
确了“污染担责”原则，要求产生固废和
危废的单位和个人，应采取措施防止或
者减少固废和危废对环境的污染，对所
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新固废法第113条规定，危险废物产
生者未按照规定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
被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组织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危险废
物产生者承担；拒不承担代为处置费用
的，处代为处置费用1~3倍的罚款。

新固废法第 86 条要求，因发生事
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危险废物
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有
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
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
和居民，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同时，在第 118 条明确规定，造成
污染环境事故的，除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处以罚款、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
外，对于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污染环境事
故的，还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关闭。

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污染环境事故
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 1~
3 倍计算罚款；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污染
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的 3~5 倍计算罚款，并对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
取得的收入 50%以下的罚款。

作者系武汉大学环境法博士，单位
系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政策
与技术处

周围企业中，只有一家生产中使用盐酸，但
该企业近期未生产。强酸性污水从何而来？

案情：省道侧沟内现污水？原来是
周边企业私设暗管偷排废水

2018 年 7 月 13 日，原山东省青岛平度市环
保局接到群众举报，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曲
家庄村村北 804 省道北侧沟内存有污水，执法
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现场检查发现，曲家庄村村北 804 省道北
侧东西走向的水沟内存有污水，存水处长约
600 米，宽约 3.5 米，水深约 1 米。执法人员现场
制作了检查笔录，原平度市环保局所属环境监
测站对沟内污水进行了取样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pH 值、总磷、氟化物、氯化
物 、COD 均 超 过《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3838-2002）Ⅴ类标准，其中 pH 值小于 2，
呈强酸性。

原平度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平度市公安
局、李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周边企业展开
全面排查。发现周边企业中，仅距水沟北侧 50
米的平度市艳鹏建材厂在加工钾钠长石过程中
使用盐酸，但该企业近期并未生产，且企业生产
池和废水循环池均进行了防渗漏处理，并未外
排。原平度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平度市公安
局工作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多次检查，始终未
发现有违法排污行为。

同年，7月18日，原平度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会
同李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挖掘，最
终发现该企业生产池北侧有暗管通往厂界外北侧
的雨水管道中。经对企业生产池及软管内废水进
行取样监测，结果显示废水 pH 值分别为 2.46和
2.1，疑似通过暗管排放强酸废水。此时，艳鹏建材
厂负责人郭艳鹏失联。同年，7月24日，原平度市
环保局将案件移送平度市公安局处理。

经缜密侦查，2019年 10月，平度市公安局将
之前租用艳鹏建材厂加工钾钠长石，私设暗管排
放强酸废水逃往外地的李德雨、王继力、曹丙旭、
张永福等 4人抓获并移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

2020 年 1 月，平度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污
染环境犯罪向平度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
年 5 月，平度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四人犯
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二年
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万元至三万元不等。

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同时，原平度市环
保局指导李园街道办事处联系有资质的公司，对
强酸废水和受污染的土壤进行了妥善处置。

2020 年 8 月，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平度分局
指导李园街道办事处依法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要求李德雨、王继力、曹丙旭、张永福等当事
人依法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解析：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属
地政府相互配合，迅速、高效查清事实

该案是典型的利用私设暗管的方式违法排
放强酸废水，严重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针对
涉案当事人藏匿、艳鹏建材厂负责人失联、违法
排污手段隐蔽，导致违法对象认定、违法行为发现
和查处困难等难题，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属地
政府相互支持配合，密切协作，迅速、高效、稳妥地
查清企业私设暗管违法排放强酸废水的事实。

严格执行“三项制度”助推执法规范化建
设。原平度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
中，严格执行“三项制度”要求，在现场检查、取
样监测、现场挖掘、建材厂看门人指认现场、案
件移送公安过程中，均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要求，对整个行政执法过程进行跟踪记
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
和可回溯管理，既是确保程序合法的有效约束，
也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有效安排，让每次执法都
经得起监督和检验。

构建联勤联动长效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原
平度市环保局与公安机关建立起线索通报、案
件移送、资源共享和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强化
对打击涉嫌环境犯罪的联勤联动。环保部门发
挥环境监测的技术优势，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
勘验、取样监测，有效固定了证据，防止证据灭
失；公安机关快速响应，及时启动联合调查机
制，查清并抓捕犯罪嫌疑人，确保案件能够顺利
进行。环保部门会同街道办事处，揪住违法排
污不放，通过溯源排查、挖地三尺，查清暗管排
污违法事实。

及时、高效移送确保案件顺利进行。在现
场挖掘发现私设的暗管等关键证据后，环保部
门第一时间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鉴于违法排
污当事人并未确定，针对“私设暗管违法排污尚
未进行处罚就移送是否合适”的疑惑，《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环监

〔2017〕17 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环保
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已作
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未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
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
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环保部门即便在尚
未作出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将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于法有据。

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
该案当事人已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聘请专家对当事人违法
排污造成的环境损害及前期街道办事处的修复
情况进行了评估。专家出具了评估报告，当事人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及修复费用为 30余万元。下
一步，街道办事处将依据专家评估报告与当事人
进行磋商，磋商不成，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危废企业注意了！新固废法划的这八条红线要知晓
◆李静云

一起私设暗管
排放含酸废水案始末
看青岛平度分局

如何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

◆夏睿宏 曲波

新固废法涉及六大类企业

本报记者王玮北京报道
生态环境部研究起草的《危险
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办法（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
开并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
出，原则上不鼓励跨省转移处
置危险废物。

合规委托责任是
危废移出人的首要
责任

据了解，1999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管理办法》迄今已满 21 年，已
不 适 应 当 前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管
理 的 需 要 。 在 该 办 法 基 础 上
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共六章 35
条，相比现行办法，增加了交
通 运 输 主 管 部 门 和 公 安 部 门
的职责，明确了移出人、托运
人、承运人、接受人的责任，细
化 了 从 移 出 到 接 受 各 环 节 的
转移要求。

此次修订特别明确了危险
废物转移相关方的一般责任。
按照进一步落实产废单位主体
责任的原则，移出人负有对危
险废物的合规委托责任、如实
填写转移联单、定期核对、如实
备案及报告责任等。其中，合
规委托责任是移出人的首要责
任，移出人负责选择有资质的
委托方。

危险废物托运人负责按照
危险废物运输的相关要求，合
规委托、明确危险货物相关信
息、填写危险货物托运清单、核
实承运人相关信息等责任。

危险废物承运人负责将承
运的危险废物妥善地运输、交
付给接受人，负有核对拟承运
危险废物相关信息、安全运输、
应急处置和报告等责任。

危险废物接受人负责对接
收的危险废物以无害化方式进
行利用处置，负有核对转移联
单和接受危险废物的责任、合
规利用处置责任、结果告知责
任和如实记录及报告责任。

允许同一单位使
用同一联单在同一车
船转移多类别危废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危险
废 物 跨 省 转 移 审 批 的 基 本 原
则、程序及时限。

除 针 对 全 国 统 筹 布 局 的
特殊类别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开展

区 域 合 作 的 危 险 废 物 处 置 设
施，以及企业集团内部共享的
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外，原则上
不 鼓 励 跨 省 转 移 处 置 危 险
废物。

征求意见稿提出，在网上
实 现 危 险 废 物 跨 省 转 移 的 申
请、受理、商请、回复、批准等
活动。其中，受理时限为 5 个
工作日内；移出地应在受理后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初步核准
意见，同意转出的向接受地发
出跨省转移商请函；接受地应
在接到商请函之日起 20 个工
作 日 内 出 具 是 否 同 意 接 受 危
险废物的意见；移出地在接受
地复函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作出批准决定。

运行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
单是发展趋势，根据征求意见
稿，危险废物转移应通过国家
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运行电
子联单。删除了现行办法关于

“每车、船（次）有多类危险废物
的，应当按每类危险废物填写
一份联单”的规定，允许同一单
位使用同一份联单在同一车、
船（次）转移多个类别的危险废
物，以简化联单手续。

危废移出人与造
成污染和破坏的受托
方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针对通过管道方式
运输危险废物的情形，征求意
见 稿 规 定 移 出 人 和 接 受 人 分
别 记 录 每 天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的
种类、数量、形态和危险特性
等信息，根据所在地生态环境
主 管 部 门 的 要 求 运 行 转 移
联单。

征求意见稿同时更新并细
化了转移联单和运行等过程中
出现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明
确针对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方一
般责任的罚则，规定危险废物
移出人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的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
明确构成犯罪后追究刑事责任
的内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规定，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应当
全程管控、提高效率，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
公安部门制定。今年 8 月，生
态环境部就征求意见稿征求了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的意见，并
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后于 10 月
21 日公布，征求意见截止时间
为 2020 年 11月 22日。

危废转移环境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原则上不鼓励
跨省转移处置危废

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以下简称新固废法）中涉及到六大类企业，
主要包括产生危废的企业，经营危废的企业

（包括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产生工业固废的
企业，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企业，电子产品
生产企业以及电商、快递和外卖企业等。

其中，产生危废的企业，在新固废法中
涉及到的责任最多，第六章专章对“危险废
物”予以规定，从第 74 条到第 91 条，一共有
18 条，这是除了第二章“监督管理”（共 19 条）
和第八章“法律责任”（共 23 条）之外，条款最

多的章节，由此可知，产生危废的企业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固废监
管的重中之重。

对于新固废法以及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中，对这些企业共性的责任要求，如环境影响评价、申领排污许可
证、环保竣工验收、清洁生产审核等，不再赘述。本文将重点介绍
新固废法对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需要注意的红线问题，涉及以下 8
个方面。

图为本报 2020 年 9 月 4 日六
版，对新固废法中生态环境部门的
履职重点进行了梳理和解读。

一家之言

新闻+

产生危废的企业

经营危废的企业
（包括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产生工业固废的企业

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企业

电子产品生产企业

电商、快递和外卖企业等


